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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Q1)男男變性女女！結婚變違法 / 婚姻須一男一女？ 

• （2017.05.24釋748解釋前）跨
性別婚姻報導（2013.07.12）：
2位男性（吳伊婷+吳芷儀）交
往，去年7月變性手術均成為女
兒身；其中吳伊婷先將性別由
男性變女性；去年10月，身分
證註記（一男一女）兩人登記
結婚；婚後不到半個月，吳芷
儀也變更性別為女性。 

• (Q)結婚登記是否撤銷？ 

• ＜法務部+內政部：民法婚姻必
須一男一女為前提＞ 

• 立委質疑：合法婚姻怎可撤銷
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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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Q1) 婚姻須一男一女？ 
• （2017.05.24釋748）民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定，未使相同性

別二人，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
永久結合關係，於此範圍內，與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
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。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
日起2年內，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。至於以
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，屬立法形成之範圍。逾期未
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，相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上開永久結
合關係，得依上開婚姻章規定，持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面，向
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。 

• （2019.05.22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）相同性別之二
人，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
結合關係；成立前述關係應以書面為之，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
，並應由雙方當事人，依釋748意旨及本法，向戶政機關辦理結
婚登記 

• (Q)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後，是否已完全（無漏洞
）保障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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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錯亂因素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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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熱紙18%含雙酚A→恐使男性性別錯亂 

• 收據、明細表、號碼牌、電子發票，甚至是彩券，
大都採用感熱紙。經消基會檢測結果發現，在34件
樣品有6件檢出「雙酚A」有毒物質，將造成人體環
境荷爾蒙失調，恐讓男性性徵不明顯或性別錯亂。  

•  雙酚A（酚甲烷）是內分泌干擾素，屬環境荷爾蒙
。環保署將雙酚A定義成第4類毒性化學物質，並於
100年1月公告CNS15447「感熱紙」國家標準，規定
顯色劑成分不得含有該成分。  

• 消基會檢驗委員：雙酚A可經由口鼻、皮膚接觸入
侵人體，將使雌激素增加，造成環境荷爾蒙失衡，
恐會影響男性生殖能力，或讓民眾胰島素代謝不正
常，導致肥胖症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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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新聞報導案例＞胖男腹痛送急診 
 照超音波竟是懷孕「產下1死胎」 

• 案例刊登《新英格蘭醫學期刊》，作者Daphna Stroumsa （史卓
姆莎）希望藉此案例，喚起社會對跨性別者與醫療體系間的重視
，由於這名32歲患者病歷生理性別，被標註為「男性」，這樣性
別二分法，導致醫護人員忽略實際醫療需求；若患者是女性，院
方會立刻將他轉診至婦產科。 

• 病患是雙性人，過去服用睾丸素，抑制雌性激素、減少排卵，讓
他維持男性的生理變化及外觀；不過，男子事後因經濟因素，暫
停服用睾丸素，月經也好幾個月沒來，沒想到近日因腹部開始腫
脹疼痛，來醫院掛急診時，經超音波才發現他肚裡有胎兒，且臍
帶已滑入產道，胎音跡象不明顯，最後仍不幸產下一名死胎。 

• 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專家韋克勒斯(Tamara Wexler) ：醫療課
程應學習如何接觸雙性及雙性患者，才能設身處地替病患著想。 

• 明尼蘇達大學跨性別及心理專家賴德(Nic Rider) ：醫療系統記錄
，僅分為男性與女性，忽略人類多樣性，是急需改變的重點。 

• 釋748施行法：同性婚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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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人權發展趨勢--人權普世化 

• 1.國內人權事務國際化 

• 2.人權理念法制化 

• 3.國際人權規範內國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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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公約 

• 1.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（ International 
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） 

• 2. 經 濟 社 會 文 化 權 國 際 公 約 （ International 
Covenant on Economic ,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） 

• 源由：聯合國為落實1948年之「世界人權宣言」
（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），在1966
年12月16日經由大會第2200號決議通過 

• http://www.moj.gov.tw/public/elearning/index.html 

• （兩公約數位學習課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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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人權憲章 
（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） 

• 1.國際人權憲章：（1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
；（2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；（3）世界
人權宣言 

• 2.地位：國際社會最重要之人權法典，為國際人
權保障體系最根本之法源。 

• 3.內容：闡明人類之基本人權，並敦促各國積極
落實其保障，務使全球人民在公民、政治、經濟
、社會及文化各方面之人權，皆享有相同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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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公約之生效與締約 

• 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於1976年3月23日生效，
迄今共有167個締約國；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
」在1976年1月3日生效，迄今共有161個締約國。 

• 兩公約締約國，已超過全球國家數（195）及聯合國會
員國數（192）之80％以上，已成為普世遵循之人權規
範。 

• 我國在1967年10月5日由常駐聯合國代表劉鍇在兩公約
上簽字，但因聯合國大會在1971年10月25日通過2758號
決議，使我國失去聯合國代表權，無法參加聯合國活動
，致未批准兩公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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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監督機制 
• 聯合國透過條約與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決議，設立各種關於

個人申訴問題的程序。 

• 聯合國人權公約監督機構：①根據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
公約》設立「人權事務委員會」； ②經社理事會為監督《
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執行情況設立「經濟、社
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」；③根據《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
國際公約》設立「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」；④根據《消除
一切形式對婦女歧視公約》設立「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
」；⑤根據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
或處罰公約》設立「禁止酷刑委員會」；⑥根據《兒童權
利公約》設立「兒童權利委員會」；⑦根據《保護所有移
徒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》設立「保護所有移徒
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委員會」…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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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與實踐兩公約 

• 目的：提升我國人權標準，促進人權發展，重新
融入國際人權體系及拓展國際人權互助合作，進
而提升國際人權地位，順應世界人權發展潮流，
徹底實踐兩公約 

• 困難：我國失去聯合國代表權且國際處境特殊，
兩公約縱經總統批准，目前尚難依規定順利完成
交存聯合國秘書長之手續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
公約§48;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§2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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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公約施行法I 

• 制定：民國98年3月31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兩公約施行法 

• 公布：民國98年4月2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800096331 
號令公布全文9條；本法施行日期，行政院定之（§9） 

• 施行日期：民國 98年 10月 29日行政院院臺外字第
0980067638號令發布定自98年12月10日施行 

•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：民國99年12月10日成立，推動
國家人權報告（101年4月出版+102年2月國際審查；105
年4月出版+106年1月國際審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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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公約施行法II 

• §1 (立法目的):為實施聯合國1966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
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（以下合稱兩公約）
，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，特制定本法。 

• §2 (法律效力):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，具有國內
法律之效力。＜結論性意見1：兩公約為國內法＞ 

• §3 (適用規定解釋):適用兩公約規定，應參照其立法意旨
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。 

• §4 (人權保障):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，應符合兩公約
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，避免侵害人權，保護人民不受他
人侵害，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。 
 



兩公約施行法III 

• §5 (依法相互協調合作)：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法
令規定之業務職掌，負責籌劃、推動及執行兩公約規定
事項；其涉及不同機關業務職掌者，相互間應協調連繫
辦理。政府應與各國政府、國際間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
構共同合作，以保護及促進兩公約所保障各項人權之實
現。 

• §6 (人權報告制度之建立)：政府應依兩公約規定，建立
人權報告制度。 

• §7 (優先編列經費)：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兩公約保障各項
人權規定所需之經費，應依財政狀況，優先編列，逐步
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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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公約施行法IV 
（不符公約規定之改進&期限） 

• §8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，檢討所主管
之法令及行政措施，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，應於本法施
行後2年內，完成法令之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及行
政措施之改進。 

• ＜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16次委員會議（99年1月27日）決
議：兩公約施行法已於98年12月10日施行，各機關依第8條規定
，應積極於2年內，將不符兩公約規定之法令及行政措施，完成
制（訂）定、修正、廢止或改進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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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（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） 

• 憲法第171條及第172條規定之憲法、法律及命令
的法位階關係，因為國際人權公約具有國內法律
之效力，而產生國內法律體系之影響 

•   

•   法      憲法 

•   律      法律   兩公約保障人權之規定 

•   體                  法律 

•   系      命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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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約規定&請求權 
• ＜最高行政法院103年8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＞ 

• 公政公約及經社文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，固具有國內法律
之效力，然其得否直接發生人民對國家機關請求作成一定行為之
請求權，仍應視此兩公約之各別規定，對如何之請求權內容及要
件有無明確之規定而定。 

• 1）有明確規定者，例如公政公約第24條第3項兒童之出生登記及
取得名字規定，及經社文公約第13條第2項第1款義務免費之初等
教育規定，始得作為人民之請求權依據。 

• 2）至於，公政公約第23條第1項：「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
單位，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。」經社文公約第10條第1款前段
：「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，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，
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，尤應予以保護與協
助。」就如何之請求權內容及要件，並未明確規定，不得據以認
為本國配偶有為其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法上請求權。 



判斷類型 

• 有明確規定者：得作為人民之請求權依據 

 

• 未明確規定者：不得作為人民之請求權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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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人權公約之規範適用 
• 兩公約施行法第3條：「適用兩公約規定，應參
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。」 

•  一、原則--作為裁判整體論理之範圍及依據 

• 二、確認公約內容作為法律之文義解釋 

• （一）公約作為法律文義之內容 

• （二）解釋法律應參照公約 

• 三、宣示行政機關履行公約之作為義務 

• （一）抽象—行政法規應符合公約要求 

• （二）具體—行政措施應符合公約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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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保障組織分工整合協調機制 
• 總統府設「人權諮詢委員會」：為任務編組，並維持監察

院及行政院現有人權保障推動機制。功能及任務：包含人
權政策諮詢、整合協調各機關（構）及團體人權事務、研
究國際人權制度與規範、研提國家人權報告等；研議我國
循序設置國家人權專責機關之可行性。 

• 行政院設「人權保障推動小組」：各國人權保障制度與國
際人權規範之研究及國際人權組織合作交流之推動事項、 
國家人權保障機關組織設置之研議及推動事項、人權保障
政策及法規之研議事項、人權保障措施之協商及推動事項
、人權教育政策之研議及人權保障觀念之宣導事項及其他
人權保障相關事項。 

• 各部會設「人權工作小組」：負責該部會人權保障議題之
蒐集及擬議、人權保障業務之協調及督導、人權保障宣導
之整合及分工及其他人權保障相關事項，並作為行政院人
權保障推動小組之聯繫窗口。 21 



機關辦理事項 

• 法務部：統籌機關，負責辦理「總論講義之編纂審查印
製」、「培訓種子人員」、「製作宣導品及宣傳」、「
人權大步走」資訊網專區之架設、「國際公約國內法化
的實踐」專題研究報告及督導各機關、學校、部隊辦理
講習會，並敦促各級機關檢討修正與「兩公約」不合之
法規及行政措施（http://www.humanrights.moj.gov.tw ）  

• 考試院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：應將「兩公約」納入公
務人員訓練課程、規劃未來國家考試加考國際法、將「
兩公約」講習列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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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公約比較I 
• 主要內容皆以世界人權宣言為基礎而制定，但各自有其特色與

重點。 

•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：生命權、免於酷刑和不人道待遇的
自由、免於奴役和強迫勞動的自由、人身自由權、公平審判權
、人格權、參政權、少數族群權等＜與世界人權宣言比較，公
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新增：關於被剝奪自由者應享有人道待
遇、有關兒童權利規定、少數族群權利保護及任何人不得因無
力履行約定義務而被監禁等＞ 

•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：工作權、良好工作環境、組織
工會權、社會保障權、對於母親及兒童特別保護、健康權、受
教權、參與文化生活及享受科學進步及其運用所產生利益的權
利等＜相較於世界人權宣言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有
關人權規範條文較多，且規範內容亦較趨於詳盡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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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兩公約比較II ）民族自決權 
• 國際社會肯認：二次大戰後，隨著殖民主義瓦解與新興民族國家

建立，民族自決原則得到國際社會廣泛承認。 

• 兩公約皆有民族自決權規定：§1「所有人民都有民族自決權，他
們可以憑藉這種權利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，並謀求經濟、社
會與文化的發展。 」 

• 兩公約相異處：（1）規範權利範疇&性質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
公約著重個人有權對抗來自於國家方面的干預與壓制；經濟社會
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於個人有向國家爭取福利的權利，須有國
家權力的介入；（2）締約國義務履行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
約強調締約國有立即實現的義務；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
因該等權利之執行須有一定條件與基礎，故要求「漸進式實現」
義務＜目前有學者認為兩公約此項區別已逐漸消失＞ 

• http://hre.pro.edu.tw/online/112  

• 【公民行動影音:約35分】燦爛時光會客室#85 獵人成罪人 原住民
打獵不行嗎？ 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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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埔（西拉雅）原住民正名運動
＜為原住民正名是國家義務＞ 



原住民身分（ 107判240）i 
• ＜平埔原住民主張＞：兩公約具內國法效力，並明文保障民族自

決權，聯合國專家並認我國應承認平地原住民身分，自應依此為
解釋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第2款之依據 

• ＜法院＞：原住民身分，係因血緣關係而來，身分之有無，是與
生俱來，非國家權力所恩賜，更非登記取得或未及登記而喪失。
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關於平地原住民部分，除須符合上開要件外
，尚須符合「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登記為平
地原住民有案者」之要件，僅係為管理便利方區分山地和平地原
住民，非認於登記期間外即無再取得原住民身分之可能。國家就
原住民身分設登記制度，如前述是出於行政管理便利性考量，該
項登記之性質，乃行政上的確認手續，不能因未完成系爭登記者
即非原住民。再者，民族身分是與生俱來，個人決定是否獨自、
或與他人聯合行使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，是一種文化選擇，並應
在平等的基礎上予以確認、尊重和保護。 



原住民身分（ 107判240）ii 
• ＜法院＞原住民身分應顧及個人意願，其中作為平地原住民認定

尚須符合「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登記為平地
原住民有案者」，乃是作為特定身分的認定要件之一，而非經法
律認定以後的適用結果，故其意涵應求諸於歷史或社會文化上所
認知的原住民，及其意願而「申請戶籍所在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」，非所謂應經登記後方屬原住民，或未
於期間內登記即喪失或不能取得平地原住民身分。若依據行政機
關的解釋及作法，其僅為為協助行政機關釐清平地原住民身分，
無端區分山地和平地原住民，並非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
合理之區別對待，有違反憲法上平等原則；另所謂應經登記後方
屬原住民，或未於期間內登記即喪失或不得取得平地原住民身分
，亦違反憲法「國家應依民族意願，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
參與」之規定，所以當然不能作此解釋，而致違憲 

• ＜原住民族委員會＞為關於原住民事宜的主管機關，對相關程序
應知之甚詳，自應基於行政協助（行政程序法第19條）於權限範
圍內協助完成依據第8條之申請。 
 



原住民族平等保護&國家義務 
• 憲法§5.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

• 憲法§7.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
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

• 憲法增修條文§10.國家肯定多元文化，並積極
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。國家應依民
族意願，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，
並對其教育文化、 交通水利、衛生醫療、經
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
發展 ，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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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立法委員最低人數之憲法保障 
• 憲法增修條文§ 4I規定：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7屆
起113人，任期四年，連選得連任，於每 屆任滿
前3個月內，依左列規定選出之，不受憲法第64
條及第65 條之限制： 一、自由地區直轄市、縣
市73人。每縣市至少一人。 二、自由地區平地
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。三、全國不分區及
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。 

• 憲法增修條文§ 4I之規範意旨：僅作為原住民立
法委員最低人數之憲法保障 

• 憲法增修條文§ 4I與原住民族無關 

• 原住民：不以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為限 
29 



兩公約第2條 締約國義務 
• 一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，無分種

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
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
或其他身分等等，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。 

• 二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遇現行立法或其他措施尚無規定時，各依本
國憲法程序，並遵照本公約規定，採取必要步驟，制定必要之立
法或其他措施，以實現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。 

• 三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： 

• (一) 確保任何人所享本公約確認之權利或自由如遭受侵害，均獲
有效之救濟，公務員執行職務所犯之侵權行為，亦不例外； 

• (二) 確保上項救濟聲請人之救濟權利，由主管司法、行政或立法
當局裁定，或由該國法律制度規定之其他主管當局裁定，並推廣
司法救濟之機會； 

• (三) 確保上項救濟一經核准，主管當局概予執行。 
30 



第二次兩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
與建議＜原住民族權利＞i 

• 27.審查委員會樂見蔡英文總統於2016年8月對原住
民族作出歷史性道歉。委員會建議應有效執行原住
民族基本法，並落實根據2013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
政府所承諾的修正後政策與行政措施。委員會特別
建議原住民族委員會現正進行的傳統土地及領域調
查與確認，應與原住民族協商，並經其直接參與。 

• 28.審查委員會強烈建議政府應立即與原住民族共同
制定有效的機制，在影響原住民族的開發計畫與方
案上，尋求其自由、事前且知情下的同意，以確保
該等計畫與方案不會侵害原住民族的權益，並在該
等權益侵害已發生的情形，提供有效救濟途徑。該
機制應該遵循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及其他國際
標準。 31 



第二次兩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
與建議＜原住民族權利＞ii 

• 29.審查委員會表達讚賞並注意到政府為承認平埔族
群地位所採取的措施，以及對推動其身分認定制度
的努力。然而，委員會仍舊關切目前將原住民族區
分為山地原住民、平地原住民及平埔族群，此一部
分沿襲自日本殖民時期的分類方式，與官方承認16
個原住民族的現況不符。委員會建議政府應採用原
住民族自己認同的分類方式，並保障他們擁有充分
且平等的參與及代表性。 

• 30.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應確保原住民族的傳統衛教
慣習受到保存及推廣。同時，審查委員會鼓勵政府
確保健康照護及教育服務具有文化適切性。在擬定
、執行及評估這些方案的所有過程中，應提供充足
資源並確保原住民族的參與。 32 



為平埔原住民正名是國家義務 
• 平埔原住民是原住民；基於平等原則，應成為
法定原住民 

• 兼顧人權及族群和諧，支持另增平埔原住民 

• ＜立法院＞是實現人權最重要之憲法機關，應
積極落實憲法平等保障原住民之規範意旨 

• ＜立法院＞應依平埔原住民族意願，以法律保
障平埔原住民族之地位（憲法增修條文§10. 國家
應依民族意願，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…，其辦法
另以法律定之） 

• 為平埔原住民正名，是尊重歷史，沒有黨派問
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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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

• 共53條 

• § 1人民自決權 

• § 2～§ 5締約國義務等一般規定 

•  § 6～§ 27實體規定 

• § 28～§ 45實施措置 

• § 46～§ 47雜項 

• § 48～§ 53最後規定 

34 



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
具體權利內容I 

• 生命權（§6） 

• 禁止酷刑或不人道刑罰（§7） 

• 禁止奴隸與強制勞動（§8） 

• 人身自由及逮捕程序（§9） 

• 被剝奪自由者及被告之待遇（§10） 

• 禁止無力履行約定義務之監禁（§11） 

• 遷徙自由和住所選擇自由（§12） 

• 禁止非法驅逐外國人（§13） 

• http://hre.pro.edu.tw/online/163 

• 【臺灣吧】『武松打虎 - 打來的證據可以用嗎？』法律
吧 EP1 :約8分） 35 

http://hre.pro.edu.tw/online/163


案例：女童命案偵結, 江國慶認定錯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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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國 慶 案 偵 審 大 事 記 
（民國85年空軍營區女童遭性侵殺害案，100年檢方重啟調查，認定涉案
者是當年士兵許榮洲，而非遭軍方槍決的江國慶） 

• 85年9月12日空軍作戰司令部發生5歲女童遭性侵殺害案； 

• 85年11月1日軍事檢察官認定性侵殺害女童嫌犯是士兵江國慶，依強姦
殺人罪起訴； 

• 86年8月13日江國慶遭軍方速審後槍決； 

• 99年5月12日監察院認定國防部涉非法取供，且漠視全案另一嫌疑人許
榮洲，糾正國防部； 

• 99年5月19日法務部長曾勇夫要求台北地檢署偵辦軍方處理江國慶案是
否涉及刑求；台中地檢署偵辦性侵殺害女童部分；全案重啟調查； 

• 100年5月24日台北地檢署依殺人罪起訴許榮洲；另就前空軍作戰司令
陳肇敏等人涉及不當取供部分，給予不起訴處分； 

• 100年12月12日台北地方法院依殺人罪處許榮洲有期徒刑18年； 

• 102年4月2日台灣高等法院改判許榮洲無罪，全案可上訴（理由：許有
輕度智障，自白取得有瑕疵，且因證物木條遺失，無法證明確有血跡
→無罪推定原則，避免重蹈江國慶案覆轍 ） 

37 



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重國字第22號 
• 原告：國防部北部地方軍事法院；被告：陳肇敏等人 

• 被告陳肇敏等人係依軍事審判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，組成0912專
案小組，為取得江國慶不正自白，安排不具軍法警察（官）身分
之反情報隊人員主導訊問江國慶，違反軍事審判法；為使江國慶
身處於孤立無援，明知該案已在刑事偵查，不得施以禁閉處分，
竟仍違反當時陸海空軍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6條「同一過犯行為，
已在刑事偵審中，不得開始懲罰程序」，對江國慶施以禁閉處分
；再依訪談計畫對江國慶違法取供，違反當時軍事審判法第 109
條有關訊問被告，應出以懇切之態度，不得用強暴、脅迫、利誘
、詐欺及其他不正之方法，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違法行為。前開
違法行為目的一致，屬整體繼續性違法行為，不應割裂評價，該
相互結合原因事實與結果間，有相當因果關係。 

• 台灣高等法院＜103重上國7＞2017.08.16認定前空軍作戰部司令
陳肇敏等人違法取供，導致前士兵江國慶遭判死，有故意及重大
過失，判決陳肇敏等人共應賠新台幣5950多萬元，全案仍可上訴
。 38 



最高法院106度台上字第2853號i ＜案情摘要＞  
國防部北部地方軍事法院v.陳肇敏等（國家賠償事件） 

• 1.國防部北部地方軍事法院（下稱北部軍事法院）依據刑事補償
法第34條規定請求陳肇敏、曹嘉生、黃瑞鵬、柯仲慶、何祖耀、
李植仁（已死亡，其繼承人為李天賀、李欣蓉）各給付新台幣（
下同）1474萬0714元。 

• 2.第一審判決（臺北地方法院101重國22）陳肇敏、曹嘉生、柯
仲慶、何祖耀依序給付1474萬0714元、859萬8750元、1474萬
0714元、859萬8750元，李天賀、李欣蓉於繼承李植仁所得遺產
產範圍內連帶給付1289萬8125元；駁回原告其餘之訴。 

• 3.陳肇敏、曹嘉生、柯仲慶、何祖耀提起第二審上訴；北部軍事
法院對曹嘉生、何祖耀提起附帶上訴。第二審判決（台灣高等法
院103重上國7 ）分別駁回上訴及附帶上訴。 

• 4.陳肇敏、曹嘉生、柯仲慶、何祖耀及北部軍事法院（對曹嘉生
、何祖耀）各自提起第三審上訴。本院（第三審）判決兩造上訴
均駁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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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106度台上字第2853號ii ＜第二審認定之事實I＞  

• 原國防部空軍作戰司令部（下稱空作部）所屬之營區福利站，於
民國85年9月12日下午3時30分許，發現謝姓女童遭強姦殺死，經
當時該部司令陳肇敏召集包括台北市政府刑事警察大隊、憲兵指
揮部等相關單位成立專案小組，由軍法室統合各單位進行偵查。 

• 因命案陷於膠著，急於偵破，軍法室主任曹嘉生指示該部軍事檢
察官黃瑞鵬以江國慶隱瞞事實、誤導偵辦方向為由，於85年10月
2日簽辦議處施以禁閉處分，江國慶旋即於同日晚上遭執行緊閉
處分。同日下午陳肇敏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時，裁示由不具軍法警
察身分之反情報隊員進行調查。反情報隊中校參謀官柯仲慶擬具
訪談計畫，經陳肇敏核示批准，並表明「若有需要，訪談時間可
酌予延長」，曹嘉生在上揭專案小組會議，陳肇敏為上開表示及
陳肇敏批准柯仲慶所擬之訪談計畫時，均未表示反對意見。 

• 江國慶即於85年10月3日晚上10時許開始，遭受反情報隊組員鄧
震環、李植仁及何祖耀徹夜以威嚇、疲勞等不正方式取供，柯仲
慶以無線電全程監控訪談。 

• 江國慶於翌日凌晨5時許坦承犯行，並書立自白書。 40 



最高法院106度台上字第2853號iii ＜第二審認定之事實II＞  

• 黃瑞鵬即以該自白書、扣案之衛生紙、兇刀、長褲、現
場模擬錄影帶及現場勘驗照片，對江國慶起訴，江國慶
經空作部判決死刑，再經國防部於86年7月21日覆判核
准死刑確定，並於86年8月13日執行死刑完畢。 

• 嗣後，北部軍事法院准予再審，於100年9月10日判決江
國慶無罪確定。  

• 江國慶之母親王彩蓮基於其法定繼承人地位，依刑事補
償法規定請求補償，於100年11月29日受領新台幣（下
同）1億0318萬5000元完竣。 

• 北部軍事法院於101年4月12日提起本件訴訟，依刑事補
償法第34條規定，請求陳肇敏、曹嘉生、柯仲慶、何祖
耀、李植仁、黃瑞鵬各給付補償金1474萬0714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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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106度台上字第2853號iv 
＜本件符合刑事補償法第34條第2項所定對公務員求償之理由I＞  

• 1.陳肇敏、曹嘉生均屬修正前軍事審判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；柯
仲慶、何祖耀係軍隊保防官，其權限僅限防諜情報案件之調查，
對江國慶執行訊問之職務，雖已逾越法定權限，然所執行訊問之
職務外觀，核屬修正前軍事審判法第64條規定軍法警察執行偵查
犯罪之範疇，其二人應認屬依刑事補償法所定執行職務之公務員
。而陳肇敏明知反情報隊人員不能偵查犯罪，所擬之訪談計畫已
涉及不正取供，竟予以核准；曹嘉生除違法指示黃瑞鵬簽辦江國
慶施以禁閉處分，並未曾於陳肇敏上開行為時，表示反對意見，
屬有重大過失之違法行為。柯仲慶、何祖耀直接為不正方式之訊
問，而取得江國慶非任意性之自白，其二人執行該職務，自屬故
意且不法。 

• 2.江國慶遭判處死刑之證據，除自白書外，其餘之長褲、衛生紙
、兇刀均不足為犯罪之證據，其遭判處罪刑，顯係肇因於該非任
意性之自白，堪認係因陳肇敏等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，致生補
償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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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106度台上字第2853號v 
 ＜本件符合刑事補償法第34條第2項所定對公務員求償之理由II＞  

• 3.冤獄賠償法於96年7月11日修正後始將軍事審判法受
理之案件納入該法之適用範圍，100年9月1日冤獄賠償
法更名修正為「刑事補償法」。江國慶於100年9月10日
受無罪判決確定，北部軍事法院於同年10月26日做成補
償決定，王彩蓮於同年11月29日受領補償，北部軍事法
院於101年4月12日提起本件訴訟，自無罹於時效可言。 

• 4.依刑事補償法第34條規定，斟酌以上各人之情節，認
陳肇敏、曹嘉生、柯仲慶、何祖耀依序負擔系爭補償事
件1/3、1/12、1/4、1/12責任。因北部軍事法院就陳肇
敏及柯仲慶部分各僅請求1474萬0714元，故其應給付之
金額依序為1474萬0714元、859萬8750元、1474萬0714
元、859萬875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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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性尊嚴與人道對待 

• 人性尊嚴 (Menschenwürde)=人的尊嚴(Die Würde des Menschen) 

• EX. 納粹人民法庭之法官(Hans Joachim Rehse)在戰後22年成為幫助
謀殺罪之被告，因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發生性行為之事實，法官在
未充分求證下，將依法並非唯有處死之罪，以種族褻瀆，處被告
極刑。 

• 惡法亦法          惡法非法（形式法治國≠ 正義） 

• 德基本法§ 1 I「人之尊嚴不可侵犯，一切國家權力均有尊重及保
護此尊嚴之義務。」 

• 釋603：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，乃自由民主憲政秩
序之核心價值。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，惟基於人性尊
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，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
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，隱私權乃為不可或
缺之基本權利，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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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：大陸地區人民之強制出境暨收容
案 （釋 710 ）I 
• 憲法增修條文前言：「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，依照憲法第27條第1

項第3款及第174條第1款之規定，增修本憲法條文如左：……」憲法增
修條文第11條：「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
務之處理，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。」 

•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（兩岸關係條例）即為規範國家統
一前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及其他事務，所制定之特
別立法（釋618）。 

• 兩岸關係條例第10條第1項：「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，不得
進入臺灣地區。」是在兩岸分治之現況下，大陸地區人民入境臺灣地
區之自由受有限制（釋497、558）。 

• 惟大陸地區人民形式上經主管機關許可，且已合法入境臺灣地區者，
其遷徙之自由原則上即應受憲法保障（參酌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
際公約第12條及第15號一般性意見第6點）。 

• 除因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而須為急速處分者外，強制經許可合法
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出境，應踐行相應之正當程序（參酌聯合國公民
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3條、歐洲人權公約第7號議定書第1條）。 

• 尤其強制經許可合法入境之大陸配偶出境，影響人民之婚姻及家庭關
係至鉅，更應審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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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：大陸地區人民之強制出境暨
收容案 （釋 710 ）II 

• 92年10月29日兩岸關係條例第18條第1項：「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
人民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治安機關得逕行強制出境。……」除因危害
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而須為急速處分之情形外，對於經許可合法入境
之大陸地區人民，未予申辯之機會，即得逕行強制出境部分，有違憲
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不符憲法第10條保障遷徙自由之意旨。 

• 同條第2項：「前項大陸地區人民，於強制出境前，得暫予收容……」，
未能顯示應限於非暫予收容顯難強制出境者，始得暫予收容之意旨，
亦未明定暫予收容之事由，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；於因執行遣送所需
合理作業期間內之暫時收容部分，未予受暫時收容人即時之司法救濟；
於逾越前開暫時收容期間之收容部分，未由法院審查決定，均有違憲
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不符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。 

• 同條例關於暫予收容未設期間限制，有導致受收容人身體自由遭受過
度剝奪之虞，有違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，亦不符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
由之意旨。 

• 前揭第18條第1項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及第2項關於暫予收容之規定
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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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：大陸地區人民之強制出境暨
收容案 （釋 710 ）III 

• 暫予收容乃剝奪人身自由之處分，其事由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
權之命令定之；如授權以命令定之，授權條款之明確程度應與所授權
訂定之法規命令對人民權利之影響相稱（釋680）。 

• 92年10月29日兩岸關係條例第18條第6項（98年7月1日修正改列第7項）
僅授權內政部訂定強制出境辦法及收容處所之設置及管理辦法，並未
明確授權主管機關以前揭強制出境辦法補充規定得暫予收容之事由。 

• 88年10月27日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第5條：
「強制出境前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暫予收容。一、前條第二項各
款所定情形。二、因天災或航空器、船舶故障，不能依規定強制出境
者。三、得逕行強制出境之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或澳門居民，無大陸
地區、香港、澳門或第三國家旅行證件者。四、其他因故不能立即強
制出境者。」（99年3月24日修正移列為同辦法第6條：「執行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或
澳門居民強制出境前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暫予收容：一、因天災或航空器、船舶故障，
不能依規定強制出境。二、得逕行強制出境之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或澳門居民，無大陸地
區、香港、澳門或第三國家旅行證件。三、其他因故不能立即強制出境。」） 

• 未經法律明確授權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
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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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年5月30日修正行政訴訟法 
• 增訂「收容聲請事件程序」專章：因應釋字第708號及第710

號解釋，要求應賦予受收容之外國人及大陸地區人民，對於
移民署作成之暫予收容處分，有立即聲請法院迅速審查決定
之救濟機會，以及逾越暫予收容期間之收容，應由法院審查
決定之意旨而增訂 

• 收容期間：移民署作成「暫予收容處分」(最長不得逾15日)
，法院裁定「續予收容」(最長不得逾45日)及「延長收容」(
最長不得逾60日)3段期間。 

• 收容聲請事件類型：「收容異議」、「續予收容」、「延長
收容」及「停止收容」4種。收容異議係受收容人或其一定
關係親屬，對於暫予收容處分不服而於暫予收容期間提出； 
續予及延長收容則係移民署認有繼續收容必要，於收容期間
屆滿前向法院聲請； 停止收容則為受收容人或其一定關係
親屬，於法院裁定續予或延長收容後，認有收容原因消滅、
無收容必要或有得不予收容之情形，向法院聲請 48 



監獄軍歌案i  
＜臺東地方法院判決＞ 

•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06年度簡字第18號行政訴訟
判決 

• 當事人間行刑累進處遇條例事件，原告不服被
告監所管理措施，經申訴後，提起行政訴訟： 

• 確認被告（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）命原告（
謝清彥/司法院釋字第755號解釋聲請人之一）唱
軍歌、答數、向後跳、向左右轉之管理措施違
法。 

• 確認被告否准原告向行政院衛生福利部、中央
研究院提出陳情書信之管理措施違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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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獄軍歌案ii＜理由I＞ 
• 被告於監所中命原告唱軍歌、答數、向後跳、向左右轉等管理措施，缺乏法

律之授權依據，並且缺乏彈性及合理目的之關聯，將受刑人視為棋子而使之
失去主體性。 

• 關於受刑人之基本禮儀、培養遵守紀律之觀念，固為正當之管理措施目的，
然而，要求受刑人如軍人般唱軍歌、答數、向後跳、向左右轉等措施，卻與
監所教化功能無關聯性，在軍人之場合，為作戰訓練之必要，當然有要求軍
人能夠齊一聽口令而動作，使軍人能夠理解、執行相關之軍事指揮命令；然
而監所矯正受刑人之目的，不是「進行作戰之準備」，相關軍事訓練（指前
述唱軍歌、答數、向後跳、向左右轉，不包含武器、戰術等範圍，下同）之
管理措施，無助於受刑人理解其觸犯法律之原因、無助於受刑人思考其所觸
犯之法律其規範之必要性、無助於受刑人自省其違反法律之非難性及避免可
能性、無助於受刑人認知社會普遍對於遵守法律之期待、無助於受刑人考量
社會因其違反法律所遭受之不利益結果、更無助於受刑人規劃回歸社會後之
生活及避免再犯，軍事訓練與監所矯正之目的，乃欠缺關聯。 

• 為達成矯正之目的，監所另可藉有提供其他課程之方式達成，如知識教育、
服務公益、美術教育等，此與軍人非經由軍事訓練則無法達成其作戰準備之
情形，兩不相同， 

• 因此，軍事訓練對於軍人而言，當然具有必要性，但對於監所受刑人而言，
卻沒有其必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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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獄軍歌案iii＜理由II＞ 
• 在軍事訓練對於矯正目的欠缺關聯性與必要性之情形下，若受刑人不願意接

受軍事訓練，而監所強要求其進行軍事訓練時，乃徹底支配受刑人之意思，
使其一舉一動皆不由己，形同受人操控之棋子，對其心智之負面影響，將害
及監所矯正之功能。被告於監所中命原告唱軍歌、答數、向後跳、向左右轉
等管理措施，亦缺乏彈性。軍事訓練對於受刑人而言，亦可能存在有正面影
響，即藉由身體外在之鍛鍊，促進其主觀思緒之提升，因此，本院不在否定
軍事訓練之正面功能，僅在強調其負面影響亦不容忽視。倘監所設置軍事訓
練課程，而由受刑人自我決定是否參加，則藉由軍事訓練過程中之外在強制
力要求，砥礪其內心之思考能力，則監所「提供」軍事訓練課程，當可支持
；但若監所在欠缺矯正目的之關聯性及必要性下，係「強制」將受刑人置於
軍事訓練之管理下，受刑人將於其人身自由之徒刑外，另遭受不合理之意思
支配。 

• 此外，就監所而言，亦有其他較彈性之方式可採用，如以獎勵之方式提供軍
事訓練，如參加軍事訓練之受刑人可獲得相當之獎勵，而不參加之受刑人不
遭受處罰，即可調和於監所實施軍事訓練之正面、負面影響。 

• 然而，被告目前之管理措施，欠缺相關之彈性，本院無法忽視於監所實施軍
事訓練之負面影響，故無法支持被告此部分管理措施之正當性。本院因此認
為被告命原告唱軍歌、答數、向後跳、向左右轉等管理措施，乃係違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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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
 108 年簡上字第 26 號行政判決 

• 本件未見原審命謝清彥補正訴之 聲明，亦未見
原審審判長行使闡明權令其補正，原審即遽為 
實體審理並判決：「確認被告命原告唱軍歌、
答數、向後跳 、向左右轉之管理措施違法。確
認被告否准原告向行政院衛 生福利部、中央研
究院提出陳情書信之管理措施違法。原告 其餘
之訴駁回。」 

• 顯係就上訴人謝清彥未於原審聲明之事項 為判
決，構成訴外裁判，而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
背法令之 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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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地方法院（109 年簡更一字第 1 號行政裁定） 

• 我國行政訴訟採取處分權主義，就具體事件是否請求法 律救濟以
及請求之範圍如何，取決於當事人之主觀意願，行 政法院須受當
事人聲明之拘束，以為訴訟標的之決定，行政 法院之判決僅得以
當事人聲明之範圍為限，不得反於其意思 ，就當事人未經聲明之
事項為判決，否則即屬違反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
第388條所規定「除別有規定外， 法院不得就當事人未聲明之事
項為判決。」之違法訴外裁判 。本件原告未表明起訴之聲明等事
項，本院無以得知其訴之 聲明、範圍而進入實體審理，因而依職
權以裁定行使闡明權 命其補正，業如前述，然原告逾期迄今尚未
補正，其起訴程 式顯於法不合，自應予以駁回。 

• 綠島監獄已變更原管理措施，並依司法院釋75 5暨矯正署函令辦
理，對於收容人寄予政府機關 書信不閱覽內容，一律准予寄發。 

• 命原告唱軍歌部分：  綠島監獄考量現今人權意識抬頭，一般民
眾在不明實際情況 下容易對此管理措施有不當聯想，故自107年8
月起便無實施 唱軍歌、答數、基本教練等管理措施等情（綠島監
獄10 9年2月5日綠監戒字第10908000250號函）。 53 



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
具體權利內容II 

• 接受公正裁判之權利（§14） 

• 禁止溯及既往之刑罰（§15） 

• 法律前人格之承認（§16） 

• 對干涉及攻擊之保護（§17） 

• 思想、良心和宗教自由（§18） 

• 表現自由（§19） 

• 禁止宣傳戰爭及煽動歧視（§20） 

• 集會結社之自由（§21、§22） 

• http://hre.pro.edu.tw/audio/70 

• （約24分【教育部】臺灣人權腳步-宗教信仰人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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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之團體行使 

釋644「憲法第14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，旨在保障人民

為特定目的，以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權利，

並確保團體之存續、內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決定及對外活

動之自由等。結社自由除保障人民得以團體之形式發展個

人人格外，更有促使具公民意識之人民，組成團體以積極

與經濟、社會及政治等事務之功能」 

【人權之團體行使】教師工會、公務員協會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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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教師組工會,全台紛成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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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718 號 
【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許可案】 

• 集會遊行法第8條第1項規定，室外集會、
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，未排除緊急
性及偶發性集會、遊行部分，及同法第9條
第1項但書與 第12條第2項關於緊急性集會
、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，違反憲法23條比
例原則，不符憲法第14條保障集會自由之
意旨，均應自民國104年1月1日起失其效力
。本院釋字第445號解釋應予補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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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
具體權利內容III 

• 對家庭之保護（§23） 

• 兒童之權利（§24） 

• 參政權（§25） 

• 法律前之平等（§26） 

• 少數人之權利（§27） 

• http://hre.pro.edu.tw/audio/75 

• （約24分【教育部】臺灣人權腳步-兒童人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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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事件（北高行108年度訴字第1272號） 
原告陳韻宣V.被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

• ＜案例事實＞原告陳韻宣參加民國107年公務人員特種
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別考
試獲錄取 

• 於108年1月16日至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報到接受教
育訓練，經該中心檢測其身高，再安排至衛生福利部
南投醫院進行體格複檢結果，其身高158.9公分而不到
160公分，不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
則第8條第1款對不具原住民身分女性所定的身高標準 

• 經內政部消防署函送被告於108年1月25日以原處分廢
止原告受訓資格。 

• 原告不服，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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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資格及方法規定對人民應考試服公職權利及公民平等
服公職權利形成限制，應符合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 

• 憲法第18條明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，具有國內
法律效力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（「公政公約」
）第25條第3款規定，公民有平等服公職的權利。 

• 考試機關舉辦公職考選雖為鑑別並選取適當人才，關
於考試資格及方法的規定，涉及考試專業判斷者，雖
應給予適度尊重。然而，憲法賦予考試院獨立行使考
試權的目的，在於建立公平公正的考試制度，參加考
試資格或考試方法的規定，如對人民應考試服公職權
利或公民平等服公職權利形成限制，應符合平等原則
及比例原則等憲法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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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非人力所能控制、改變的身高條件，對人民應考試服公
職權利形成差別待遇，應採嚴格審查標準審查 

• 釋760,626： 應考試服公職權為廣義參政權，與公共生
活秩序形塑密切相關，對此權利所為差別待遇，是否合
憲應受較嚴格審查，且影響憲法保障基本權利的差別待
遇規定，如果涉及非人力所能控制、改變的生理條件，
作為差別待遇標準，相關規定是否違反憲法，也應受較
為嚴格的審查，除其目的必須為追求重要公益之外，所
採差別待遇手段與目的達成間，也必須有實質關聯性存
在，並應由國家機關具體提出經過科學檢驗的論據說明
、舉證，才能通過合憲性檢驗。 

• 系爭規定以身高非人力所能控制、改變的生理條件，作
為人民得否參加消防警察考試服公職的差別待遇標準，
應受上述標準的嚴格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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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 

• 系爭規定欠缺與重要公益間的實質關聯，以身高
對人民應考試服公職權利及公民平等服公職權形
成無正當理由的差別待遇，違反平等原則 

• 系爭規定即使寬認與消防救災的重要公益目的間
有合理關聯，也過度侵害人民應考試服公職權及
公民平等服公職權，違反比例原則 

• 結論：本件原處分依據違憲的系爭規定（考試規
則），以原告不符合規定身高標準為理由，廢止
原告消防警察的受訓資格，不法侵害原告應考試
服公職權及公民平等服公職權，訴願決定維持原
處分，均有違誤，都應予撤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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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權保護+商業廣告（言論自由&財產權）限制 

「小小彬抓猴」車體廣告 

63 



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

• 共31條 

• § 1人民自決權 

• § 2～§ 5一般規定 

• § 6～§ 15實體規定 

•  § 16～§ 25實施措置 

•  § 26～§ 31最終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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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
具體權利內容I 

• 工作權（§6） 

• 工作條件（§7） 

• 勞動基本權（§8） 

• 社會保障（§9） 

• 對家庭之保護（§10） 

• http://hre.pro.edu.tw/audio/72 

• （約53分【教育部】臺灣人權腳步-勞動人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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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權案例與思考 

• 釋 649「按摩業並非僅得由視障者從事，有
意從事按摩業者受相當之訓練並經檢定合
格應即有就業之資格，將按摩業僅允准視
障者從事，使非視障者須轉行或失業，與
所欲保障視障者工作權而生之就業利益相
較，顯不相當」 

• 【職業資格】前科？宗教？素食？語言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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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案例 ＞2016.06.24.華航罷工 



案例：家暴婦慘遭殺害 
于美人錄影再次淚潰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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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
具體權利內容II 

• 相當生活水準（§11） 

• 身體與心理健康之權利（§12） 

• 教育之權利（§13） 

• 初等教育免費（§14） 

• 參加文化生活之權利（§15） 

• http://hre.pro.edu.tw/audio/73 

• （約23分【教育部】臺灣人權腳步-醫療與健康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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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都市更新案＞釋709 
•  都市更新為都市計畫之一環，用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

，復甦都市機能，改善居住環境，增進公共利益。都市更新條例即為
此目的而制定，除具有使人民得享有安全、和平與尊嚴之適足居住環
境之意義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外，並
作為限制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法律依據。 

• 都市更新條例（1998.11.11）第10條第1項有關主管機關核准都市更新
事業概要之程序規定，未設置適當組織以審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，且
未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，與憲法要求
之正當行政程序不符； 同條第2項有關申請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時應
具備之同意比率之規定，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。 

• 都市更新條例（2003.01.29）第19條第3項前段規定，並未要求主管機
關應將該計畫相關資訊，對更新單元內申請人以外之其他土地及合法
建築物所有權人分別為送達，且未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
證，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，斟酌全部聽
證紀錄，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，連同已核定之都市更新
事業計畫，分別送達更新單元內各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他項
權利人、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，亦不符憲法要求之
正當行政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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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.釋785（健康權） 
（公務人員訴訟權保障及外勤消防人員勤休方式與超勤補償案） 

• 憲法第18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，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
於公務，貢獻能力服務公眾之權利（釋546）。國家應建立相關制
度，用以規範執行公權力及履行國家職責之行為，亦應兼顧對於公
務人員權益之保護（釋491）。人民擔任公職後，服勤務為其與國
家間公法上職務關係之核心內容，包括公務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制
度等攸關公務人員權益之事項，自應受憲法第18條服公職權之保障
。  

• 人民之健康權，為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（釋753,767）。憲
法所保障之健康權，旨在保障人民生理及心理機能之完整性，不受
任意侵害，且國家對人民身心健康亦負一定照顧義務。國家於涉及
健康權之法律制度形成上，負有最低限度之保護義務，於形成相關
法律制度時，應符合對相關人民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。凡屬
涉及健康權之事項，其相關法制設計不符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
求者，即為憲法所不許。  

• 業務性質特殊機關之公務人員，如外勤消防人員，基於其任務特殊
性，固得有不同於一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間及休假制度，惟亦須符
合對該等公務人員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。
http://hre.pro.edu.tw/audio/73 

• （約23分【教育部】臺灣人權腳步-醫療與健康權）經社文公約 §12健康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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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老師打包營養午餐 ,  學生餓肚子 ! 
 （釋485：國家應提供各種給付，以保障人民得維持合乎人性尊嚴

之基本生活需求，扶助並照顧經濟上弱勢之人民，推行社會安全等
民生福利措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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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存權案 
長期照護醫藥費列舉扣除額之差別待遇（釋701） 

• 94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之３前
段規定：「按前3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，減除下列免
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，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：……二、扣除
額： 納稅義務人就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，並
減除特別扣除額：……（二）列舉扣除額：……３.醫藥…費：納稅
義務人及其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……，以付與公立醫院、
公務人員保險特約醫院、 勞工保險特約醫療院、所，或經財政部
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」（上開規定之「公務人
員保險特約醫院、勞工保險特約醫療院、所」，於97年12月26日
經修正公布為「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、所」，規定意旨相
同），明定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須以付與
上開醫療院所者，始得列舉扣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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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Q）身心失能無力自理生活須長期照護者之醫藥費，限
以付與所得稅法所定醫療院所始得列舉扣除，違憲？ 

• 系爭規定關於身心失能無力自理生活而須長期
照護者（如失智症、植物人、極重度慢 性精神
病、因中風或其他重症長期臥病在床等「受長
期照護者」） 所須支付之醫藥費部分，仍以付
與上開醫療院所為限，始得列舉扣除 

• 對於付與其他合法醫療院所之醫藥費，卻不得
申報列舉扣除 

• 形成因就診醫療院所不同所為之差別待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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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人民生存權應予保障（憲15）；人民之老弱殘廢，無力生活，及受非
常災害者，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（155）。 

• 系爭規定，納稅義務人就受長期照護者所支付醫藥費，一律以付與上
開醫療院所為限，始得列舉扣除，對因受國家醫療資源分配使用及上
開醫療院所分布情形之侷限，而至上開醫療院所以外之其他合法醫療
院所就醫所支付醫藥費，卻無法列舉扣除，將影響受長期照護者生存
權受憲法平等保障之意旨。故系爭規定所形成之差別待遇是否違反平
等原則，應受較為嚴格審查，除其目的須係合憲外，所採差別待遇與
目的之達成間亦須有實質關聯，始與憲法平等原則意旨相符（釋694） 

• 受長期照護者因醫療所生之費用，其性質屬維持生存所必需之支出，
於計算應稅所得淨額時應予以扣除，不應因其醫療費用付與上開醫療
院所以外之其他合法醫療院所而有所差異（是否屬醫藥費支出，稅捐稽徵
機關仍可基於職權予以審核，以免規避稅負，不致增加過多行政稽徵成本； 
系爭規定所為差別待遇，對避免浮濫或淪為規避稅負達成之效果尚非顯著，
卻對受長期照護者之生存權形成重大不利之影響，難謂合於憲法保障受長期
照護者生存權之意旨） 

• 系爭規定就受長期照護者之醫藥費，以付與上開醫療院所為限始得列
舉扣除，而對於付與其他合法醫療院所之醫藥費不得列舉扣除，其差
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欠缺實質關聯，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
意旨不符，在此範圍內，系爭規定應不予適用。 → →應修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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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意識？胎兒作為權利主體？ 
 （案例： 3千女嬰消失！衛署查「包生男」診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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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案例與思考I 

• 釋618「兩岸關係條例限制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，須在臺

灣地區設有戶籍滿10年，作為擔任公務人員之要件，實乃

考量對自由民主憲政體制認識之差異及適應期間，且為普

遍獲得人民對其所行使公權力之信賴，其手段仍在必要及

合理之範圍內」 

• 【公務人員要件】國籍？性別？身高？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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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案例與思考II 

• 釋626「警察大學入學考試以有無色盲決定能否取

得入學資格之規定，係為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之

警察專門人才；因警察工作之範圍廣泛、內容繁

雜，職務常須輪調，隨時可能發生判斷顏色之需

要，色盲者因此確有不適合擔任警察之正當理由

」 

• 【警察資格】胎記？身世背景？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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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案例與思考III 

• 釋 649「按摩業並非僅得由視障者從事，有
意從事按摩業者受相當之訓練並經檢定合
格應即有就業之資格，將按摩業僅允准視
障者從事，使非視障者須轉行或失業，與
所欲保障視障者工作權而生之就業利益相
較，顯不相當」 

• 【職業資格】前科？宗教？素食？語言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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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性別平等議題＞ 

• 「 消 除 對 婦 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 」
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
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, CEDAW） 

• 聯合國1979制定通過，1981生效 

• 宗旨：「確信一國充分和完全的發展，世
界人民的福利及和平事業，需要婦女與男
子平等充分參與各方面的工作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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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友善廁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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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平等之憲法規範 

• 憲法§7：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

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 

• 增修條文§10VI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，

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，消除性別歧視，促

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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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平等之憲法解釋 

• 釋365（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與義務之負擔）因性

別而為之差別規定僅於特殊例外之情形，方為憲法之所許，

而此種特殊例外之情形，必須基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或因此

差異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上之不同，始足相當 

• 釋452（夫妻住所）民法§ 1002前段（舊法），他方配偶即須

以其一方設定之住所為住所，未能兼顧他方選擇住所之權利

及具體個案之特殊情況，與憲法上平等及比例原則尚有未符  

• 釋457（榮民之女能否繼續享有續祝榮民眷舍之權利）僅以

性別及已否結婚，對特定女性為差別待遇，與男女平等原則

有違 

 

 



釋728（既存祭祀公業派下員依規約認定案） 

• 規約係設立人及其子孫所為之私法上結社及財產處分行為
，基於憲法第14條保障結社自由、第15條保障財產權及第
22條保障契約自由及私法自治，原則上應予以尊重 

• 憲法增修條文既然課予國家應促進兩性地位實質平等之義
務，並參酌聯合國大會1979年12月18日決議通過之消除對
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 CEDAW ）第2條、第5條之規定
，國家對於女性應負有積極之保護義務，藉以實踐兩性地
位之實質平等。對於祭祀公業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
業，其派下員認定制度之設計，有關機關自應與時俱進，
於兼顧憲法增修條文課予國家對女性積極保護義務之意旨
及法安定性原則，視社會變遷與祭祀公業功能調整之情形
，就相關規定適時檢討修正，俾能更符性別平等原則與憲
法保障人民結社自由、財產權及契約自由之意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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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解雇變裝男,馬偕遭罰五萬 
（性別工作平等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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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大考題違性平法 被罰3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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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題違反多元成家觀念，限制學生回答，影響學生權益 

• ＜考題＞台灣大學機械系2016甄選入學筆試，
以《聖經》創世紀為引言，指家庭是由一男一
女、一夫一妻組成，強調「社會與家庭的律」 

• ＜台大學代會＞檢舉違反性平法 

• ＜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＞認定：考題強
調一夫一妻已違反性平教育法，學校應教導學
生尊重多元性別的差異＜考試屬學校事務，台
大須負連帶責任，裁罰三萬元+要求台大安排命
題教授補上性別平等教育課程+加強全校師生認
識多元性別，營造性別友善的環境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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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107 年簡字第 282 號行政判決） 

• 除講學自由、學術自由、大學自治以外，性別平等
、性別多元、性別不歧視的權利與價值，更是憲法
、憲法解釋、國際人權公約、性平法等法規範所保
障，絕不會允許講學自由、學術自由、大學自治被
當作違反其他憲法權利、國際人權公約權利、性平
法規定的正當合法事由。 

• 學校就是特別要防止發生違反性別平等案件的場所
，大學絕不例外。性別平等是憲法、國際人權法、
國內法所強調的人權價值，教育部作為性平法主管
機關，依法調查原告違反性別平等的案件，於法有
據。絕不能因為命題行為涉及學術自由、大學自治
，就不接受性平法對於命題行為是否違反性別平等
的監督、調查與處分。 89 

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（108 年簡上字第 110 號判決） 

• 本件考生已經被限制在對於性別認同 、性傾向有差
別待遇的的系爭考題之下去作答，不會因為事 後改
由其他人閱卷而可以補救 

• 系爭考題將家庭定義為一男一女、一夫一妻，這顯
然與目前社會呈現多元價值、多元家庭組成方式的
實況不符，如果只以性別作觀察，實際上已有同性
戀家庭組成並育有子女，存在於不同國家、不同社
會，這是不容抹滅的事實，釋字第748號解釋更已
肯認民法婚姻章規定，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以結婚
，顯非合理差別 待遇，與憲法第7條平等權有違，
這是明文肯定同性戀者可以依法結婚組成家庭。 

• 憲法、人權法、性平法一再重申、強調性別多元的
價值，禁止依性別認同、性傾向而作差別待遇。 

• 系爭考題作為招生考 題，就是在性別認同、性傾向
之差別待遇。 90 



Q&Ai 
• ( B )1.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，生命權「不」具有何種性

質？(A)是一種天賦的權利(B)不是人人得享有(C)該權利應受到法
律保障(D)任何人的生命皆不得被無理剝奪 

• ( C )2.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締約國需採取積極措施保障生命
權，下列何者有誤？(A)需採取積極措施減少嬰兒死亡率(B)需採
取積極措施提高平均壽命(C)需採取積極措施發展核武，保障人民
生命(D)需採取積極措施消滅營養不良 

• ( D )3.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，科處死刑之案件應遵守的
程序保證為何？(A)由一個獨立的法院進行公正的審判(B)無罪推
定原則(C)對被告方的最低程度之保障和由上級法院審核的權利
(D)以上皆是 

• ( D )4.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，何者為對禁止酷刑、殘忍
、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保障的合宜措施？(A)禁止單獨監禁
的規定(B)在不妨礙調查的情況下，允許諸如醫生、辯護人和家庭
成員等人與被拘禁人會面(C)明文規定被拘禁人應當羈押在公開認
可的場所(D)以上皆是 

• ( D )5.有關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「工作權」中，關於
「工作環境」之確保，應達到下列何種要求？ 

• (A)舒適 

• (B)無塵 

• (C)零污染 

• (D)安全衛生 

• ( D )6.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，關於人身自由及安全的保
障，以下何者為是？ 

• (A)人人有權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 

• (B)執行逮捕時，應當場向被捕人宣告逮捕原因 

• (C)執行逮捕時，應當場向被捕人告知被控案由 

• (D)以上皆是 

• ( D )7.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，有關隱私權所指涉的保障
範圍包括： 

• (A)私生活 

• (B)家庭 

• (C)通訊 

• (D)以上皆是 

• ( C )8.有關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「工作權」中，關於
「所有工作者報酬最低限度」之保障，以下何種說明為正確？ 

• (A)須保證婦女之工作條件應高於男子 

• (B)國家得授權確定區別工資之最高差距 

• (C)保證婦女與男子應同工同酬 

• (D)工作價值相等者得享受不同等之報酬 

•  ( A )9.有關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「工作權」之保障
主體，以下何種主張為正確？ 

• (A)任何人得享有 

• (B)締約國規定 

• (C)聯合國確認 

• (D)國際法院判決 

• ( D )10.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，關於禁止強迫勞役的範圍
，以下何者為是？ 

• (A)任何人不得被控制為奴隸 (slavery) 狀態 

• (B)任何人不得被控制為奴役 (servitude) 狀態 

• (C)任何人不得被要求服強迫或強制之勞役(forced or compulsory 
labour) 

• (D)以上皆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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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ii 
• ( D )5.有關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「工作權」中，關於

「工作環境」之確保，應達到下列何種要求？(A)舒適(B)無塵(C)
零污染(D)安全衛生 

• ( D )6.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，關於人身自由及安全的保
障，以下何者為是？(A)人人有權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(B)執行逮
捕時，應當場向被捕人宣告逮捕原因(C)執行逮捕時，應當場向被
捕人告知被控案由(D)以上皆是 

• ( D )7.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，有關隱私權所指涉的保障
範圍包括：(A)私生活(B)家庭(C)通訊(D)以上皆是 

• ( C )8.有關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「工作權」中，關於
「所有工作者報酬最低限度」之保障，以下何種說明為正確？(A)
須保證婦女之工作條件應高於男子(B)國家得授權確定區別工資之
最高差距(C)保證婦女與男子應同工同酬(D)工作價值相等者得享
受不同等之報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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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iii 
•  ( A )9.有關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「工作權」之保障

主體，以下何種主張為正確？(A)任何人得享有(B)締約國規定(C)
聯合國確認(D)國際法院判決 

• ( D )10.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，關於禁止強迫勞役的範圍
，以下何者為是？(A)任何人不得被控制為奴隸 (slavery) 狀態(B)任
何人不得被控制為奴役 (servitude) 狀態(C)任何人不得被要求服強
迫或強制之勞役(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ur)(D)以上皆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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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簡報結束 

 

• 敬請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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